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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臺北市不動產開發業輔導管理規則」逐條說明 
條文 說明 

名稱：臺北市不動產開發業輔導管理規則 明定本規則名稱。 

第一條    臺北市政府（以下簡稱本府）為加強

臺北市(以下簡稱本市)不動產開發業輔導
管理，並促進不動產交易市場健全發展及

維護消費者權益，特訂定本規則。 

一、 本規則係為促進臺北市不動產交易市場健全

發展，加強本市不動產開發業輔導管理，並
維護消費者權益。 

二、 依地方制度法第十八條第六款第二目、第三

目、第七款第三目及第四目規定:「下列各款
為直轄市自治事項:……六、關於都市計畫及

營建事項如下:……(二)直轄市建築管理。(

三)直轄市住宅業務。……七、關於經濟服務
事項如下:……(三)直轄市工商輔導及管理

。(四)直轄市消費者保護。……。」本規則

訂定事項屬上開直轄市自治事項。 

第二條    本規則之主管機關為本府。 明定本規則之主管機關。涉及本規則之建築管理
、地政業務、消費者保護及商業團體管理等，按

權責劃分由本府都市發展局、地政局、法務局及

社會局辦理。 

第三條    本規則所稱不動產開發業，指投資開

發興建供出租或出售之一般住宅、社會住

宅或工商大樓等，並依公司法或商業登記

明定不動產開發業之定義，以資判別。本規則輔

導管理對象為依公司法或商業登記法登記之不動

產開發業者，其行業經營內容包含投資開發興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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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登記之公司或行號。但不包含經營租賃

住宅包租業。 

供出租或出售者，爰參酌內政部「預售屋買賣定

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」第七點之一關
於履約保證機制之同業連帶擔保內容，係以經濟

部公司行號營業項目代碼表「H701010 住宅及大樓

開發租售業」所定義內容作為認定同業之方式，
明定不動產開發業定義。 

第四條    不動產開發業所在地設於本市者，應

依商業團體法規定，加入本市之不動產開
發商業同業公會(以下簡稱公會)為會員。 

明定本市不動產開發業者應依商業團體法第十二

條第一項規定於開業後一個月內，加入該地區本

市商業同業公會為會員。 

第五條    不動產開發業應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

第五十八條第一項規定，於領得建造執照

後，始得辦理公寓大廈銷售。 
 

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五十八條第一項規定:「公

寓大廈起造人或建築業者，非經領得建造執照，

不得辦理銷售。」明定不動產開發業銷售公寓大

廈前，須依法取得建造執照。 

第六條    不動產開發業應尊重設計人、監造人

及承造人之專業，並應遵守都市計畫法、

建築法、建築技術規則及其他法令等規定
。如有侵害他人財產，或肇致危險或傷害

他人時，應依法負其責任。 

 

參照建築法第二十六條第二項規定：「建築物起造

人、或設計人、或監造人或承造人，如有侵害他

人財產，或肇致危險或傷害他人時，應視其情形

，分別依法負其責任。」為利設計、監造及承造

人本於自身專業進行設計、監造及施工，以確保

建案設計及施工品質，明定不動產開發業應尊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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設計人、監造人或承造人之專業，並遵守相關法

令規定。 

第七條    不動產開發業開始銷售座落於本市之

預售屋前，應檢具預售屋定型化契約送本
府地政局查核。 

按消費者保護法第十七條規定：「中央主管機關為

預防消費糾紛，保護消費者權益，促進定型化契

約之公平化，得選擇特定行業，擬訂其定型化契

約應記載或不得記載事項，報請行政院核定後公

告之。…企業經營者使用定型化契約者，主管機

關得隨時派員查核。」內政部於九十年公告預售

屋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，是以，依

消費者保護法之規定，主管機關即有隨時查核權

。為辦理上開規定之查核事項及保障消費者權益

，除定期或不定期查核外，明定不動產開發業者

開始銷售前，即應將預售屋定型化契約送本府地

政局辦理查核。 

第八條    公會應定期彙整提供下列住宅資訊予

本府，並由本府公開於網際網路: 

一、 會員名冊(含會員負責人之異動情形
及其五年內曾任解散登記不動產開發

業負責人等資訊)。 

一、明定公會應蒐集並彙整資料，由本府公開於

網際網路。 

二、依住宅法第四十七條規定:「為引導住宅市場
健全發展，主管機關應定期蒐集、分析及公布

下列住宅資訊:一、租賃與買賣住宅市場之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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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會員於本市投資開發興建不動產之區

位、總樓地板面積、戶數、工程造價
、預計開工時間、預計完工期限及推

案狀況等資料。 

三、 其他本府認定有必要提供之事項。    

給、需求、用地及交易價格。二、經濟或社會

弱勢者之居住需求、住宅補貼政策成效。三、
居住品質狀況、住宅環境風險及居住滿意度。

四、其他必要之住宅資訊。(第一項)前項住宅

資訊之蒐集，各級政府機關（構）、金融、住
宅投資、生產、交易及使用等相關產業公會及

團體，應配合提供相關統計資訊。(第二項)

資料蒐集、運用及發布，應遵守相關法令之規
定。(第三項)……。」、第四十九條規定:「主

管機關應建置住宅相關資訊，並公開於網際網

路。」及第五十一條規定:「從事住宅興建之
公司或商號，應於取得建造執照，申報開工日

起三十日內，將第四十七條第二項所定應配合

提供之相關統計資訊，提供予住宅所在地之直
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。」 

三、第一款內容之建置，冀希藉由資訊公開減少

借用人頭設立公司或一案建商發生，此類公司
有出現捲款潛逃或借殼上市，進而惡性倒閉之

情形，屆時消費者可能求償無門，因此購屋者

要承擔的風險相對也比較高；另外也有房子完
售後即更換負責人或退場之情形，規避十五年

房屋結構保固，民眾入住後發現品質不完善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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找建商售後服務，必然求助無門；維冠建設負

責人林明輝曾於三年內陸續成立天順建設、大
豐開發機構，在柳營區、永康區推案，其中不

乏蓋一半即停工的爛尾樓，一０五年美濃大地

震，維冠大樓因偷工減料造成倒塌，奪走上百
條人命，因公司已結束營運，受害家屬也求助

無門。因此將短期內設立不動產開發業之公司

或行號並辦理解散登記之業者，列入蒐集及公
開資訊之列，以便提醒消費者提高警覺。 

四、第二款內容係依據住宅法第四十七條規定而

要求蒐集之住宅資訊，以達到引導住宅市場健
全發展之目的。 

五、第三款內容係因應實務運作需求，爰明定就

符合住宅法規定經本府認定有必要提供之文
件，由都發局以府函請提供之。 

第九條    公會應定期對其會員之員工進行教育

訓練及法令宣導。 

一、依商業團體法第五條第五款規定:「商業團體

之任務如左:……五、關於同業員工職業訓練
及業務講習之舉辦事項……。」明定公會應就

其會員舉辦相關訓練與講習事宜。 

二、公會本於輔導管理之權責，可進行教育及督
導，針對曾有施工品質不良紀錄之不動產開發

業，進行加強宣導，包括現有法令、施工規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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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介紹，令會員能遵循最新法令作業，並更新

所知。 
三、就商業團體法第五條第五款規定予以明定，

係因其對不動產交易市場健全有其助益。 
第十條    公會應辦理不動產開發業同業糾紛之

調處事項。 

受理消費爭議機關於處理不動產開發

業之消費糾紛事件，得視實際需要，通知

公會予以協助。 

一、 明定公會依商業團體法第五條第四款規定:
「商業團體之任務如左:……四、關於同業糾

紛之調處事項……。」有調處同業糾紛之任

務。 
二、 依消費者保護法第三十三條、臺北市消費者

保護自治條例第三十二條及消費爭議調解辦

法第九條第二項規定進行行政調查、向關係
人查詢、請求提供有關資料、擔任協同調解

人等，故受理消費爭議機關於處理不動產開

發業之消費糾紛事件，得視需要通知公會予
以協助。 

第十一條    本規則自發布日施行。 明定本規則之施行日期。 

 


